
第四部分 供应商概况

单位基本情况

供应商全称 榆林紫铃兰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航宇路23

号荣民商住楼7层1号
成立时间 2022年04月24日

登记证号 91610802MA7NKFXC9R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王亚雄 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

上年度

营业收入
136.05 万元 资产总额 16.18万元

所获得资质及等

级(国家行政部

门颁发)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生

态保护区管理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生态环境监测及

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保护监测；固体废物治理；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农

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树木种植经营；物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建

筑物清洁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

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土石方工

程施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停车场服务；园艺产

品种植；人工造林；森林防火服务；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房

地产咨询；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地

产评估；企业管理咨询；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城市

公园管理；森林公园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

一、供应商基本信息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

运）；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检验检测服务；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公路管理与养护；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人员情况

从业人员总数 36

管理人员

数量
5

专业技术人员

数量
31

残疾人人数 0

少数民族

人数
0

说明

1、登记证号指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专业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中的登记号。

2、成立时间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不提供“上年度营业收入”。

3、投标人应如实填写上述信息。招标文件允许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应

提供。



二、企业控股关联关系说明

1.供应商在本项目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与其它参与投标的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有控

股、管理等关联关系承诺：

1.1 管理关系说明：

我单位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的下属单位有： 无 。

我单位的上级管理单位有 无 。

1.2 股权关系说明：

我单位控股的单位有 无 。

我单位被 无 单位控股。

1.3 单位负责人： 王亚雄

2. 否 （填写是或否）为本采购项目提供前期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

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3.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说明： 无 。

我单位承诺以上说明真实有效，无虚假内容或隐瞒。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06 月 16 日

注：请详细填写企业关系关联说明，未如实填写将否决投标。

供应商名称：榆林紫铃兰建设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三、投标人性质

小/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投标时，应提供声明函（按下文给定格式）。未提供或

未按给定格式提供声明函或声明函填写错误的，将视同为中、大型企业，作否决投标处理，

监狱企业投标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格式不做要求）。



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 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榆林市造林绿化服务中心） 的 (

项目名称：榆林市造林绿化服务中心2025年市级义务植树基地管护服务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小微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榆林市造林绿化服务中心2025年市级义务植树基地管护服务项目），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榆林紫铃兰建

设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6 人，营业收入为 136.0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18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 (企业

名称) , 从 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榆林紫铃兰建设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6月 16 日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2、项目不分标段的，第___标段空白处填写“/”。

3、投标人非小微企业不填写此表。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且本单位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第__/_标段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或

者提 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的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 日

备注：项目不分标段的，第___标段空白处填写“/”。

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

一、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

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

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承担的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

供的服。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1 至 8 级）》 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

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的雇员人数。

二、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

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监狱企业证明函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要求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

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备注：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 号）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

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无



投标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资料。

四、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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